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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部门不按规章制度定密级，给信息资源共享加外在枷锁 

部门不想让自己部门的信息资源与其他部门进行共享，通过给部门信息资源加密级，借助国家保密法

的力量来保护本部门信息资源。另外，有些部门认为，拥有涉密信息资源越多其重要性也就越大，在公众

中的地位也相应会越高，以至于有些部门未全面考虑规章制度，一味地给本部门信息资源定密级，结果给

自己部门使用的信息资源对外加了牢不可破的枷锁。 

(十)金字工程只考虑垂直管理，缺少对地方横向管理的支撑 

金字工程业务系统的设计和建设都是以满足部委内部垂直条线业务管理需要为目标，所以部门内部上

下级之间业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都会做得很好，而与横向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都做得较差。

金字工程封闭建设无法让地方提取业务数据与其横向部门进行信息共享，也没有预留系统接口让地方部门

与其横向部门进行业务协同，以至于地方在整合基层公共服务实现业务协同办理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克服

的困难。 

三、关于推进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建设共享应用必须以需求为导向 

任何持续有成效的共享应用都必须以应用需求为导向，以满足业务需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为了政绩

脱离应用需求去建共享应用，到头来只能是“形象工程”共享应用系统最终会因为没有应用、没有经济和

社会效益，难以有可持续的资金投入而最终废弃。 

(二)推动跨部门共享不能动别人奶酪 

做任何事情，只要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势必会遭到其强烈的反抗，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也不例

外。部门政务信息资源对于有些部门来说犹如其生存之源，部门经费主要是通过信息资源对外有偿使用来

获取的，整合部门信息资源，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对于这些部门来说犹如砸其饭碗、切断其生存之源，

遇到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三)要求部门共享信息必须利益补偿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管信息共享对政府全局工作有利，但具体到每个政府部门的成本与效益却

并不平均，因此，对共享信息提供者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是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长期可持续性的必要条

件。 

(四)跨部门信息共享必须要责权明晰 

在跨部门信息共享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责权明晰，特别重要的是数据责任问题。业务应用中因

使用共享数据引发的问题，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承担等必须明确。若数据责权不明确，带来的问题就是共享

信息提供者不愿意提供数据，共享信息使用者不愿意使用获得的数据，久而久之已经建立起来的共享交换

系统会因为部门使用效率不高而被废弃。 

(五)基础信息库必须脱离业务部门建设 



基础信息库必须由国家投资的且不从事政务业务的第三方机构单独负责建设，同时，该机构不与其他

需要使用基础信息的政务机构存在利益和上下级关系。此外，公共基础信息库的建设必须由国家专项财政

资金投资建设，且建成以后包括信息库的日常维护经费必须有国家财政全额拨款资助，不得允许承建的第

三方机构利用公共基础信息库对外服务收取服务费用。 

(六)应用系统必须基于政务内外网构建 

各部门的业务系统必须基于国家电子政务内外网建设，可以有效地防止部门为封闭业务系统独自建设

专网，导致专网与专网之间网络不能互联、系统不能互通、信息不能互流，致使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在网

络互联互通层面就存在巨大障碍。另外，提倡各部门应用系统必须基于政务内外网建设，可以提高业务应

用网络建设的集约化程度，避免网络重复投资建设，提高国家电子政务内外网的利用效率。 

(七)共享信息交换周期必须按需所定 

对于更新不频繁的共享信息，可采用间隔一定时间周期性进行批处理交换，而对于更新频繁的共享信

息必须做到实时交换。共享信息实时交换并不是要求共享速度过高，只需要做到共享数据随需随时调用，

能即时获取到最新数据即可，避免因数据共享交换存在一定周期，数据更新存在滞后。 

(八)共享信息必须远离保密隐私范畴 

宜公开数据的共享不会给共享数据提供部门带来泄密责任，推动这些数据在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也

相对容易。相反，那些涉及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数据，由于国家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

数据使用范围有明确严格的界限，一旦数据共享之后使用范围超出了这个界限，那么共享数据提供部门就

要承担责任。此外，共享信息远离保密隐私范畴，对共享系统的安全保密设计要求也会降低，部门因担心

技术能力不足带来的阻碍信息共享的心理就会降低。 

(九)共享信息适用而止不能求全求多 

推动信息共享应该遵守共享信息适用而止，不能求全，只要能满足本部门业务办理需要即可，数据共

享量越少越好。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共享信息提供者的各种负担，也能够减轻共享信息使用者后期的数据维

护工作，使得信息共享能够顺利推动，并且可以维护系统的长期可用性。 

(十)信息共享必须区分角色授权共享 

信息共享不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对所有群体无条件的信息开放，而信息共享则更多是有条件、有

限范围内的信息开放。信息共享必须坚决区分角色授权共享，把数据共享给业务办理确实需要的部门，做

到共享的每一份数据都是对方部门业务办理确实需要的。 

四、关于推进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做好信息共享规划，以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布局发展蓝图 

第一，加快电子政务外网平台建设，实现已有部门业务系统向电子政务外网的迁移。网络不通，系统

就无法互联，信息资源就更难以共享。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外网平台，可以实现部门之间系统的互联互通

和信息共享，也能从根本上解决各部门投资浪费、重复建设问题。 

第二，明确公共基础信息资源建设机制。单独成立国家财政全额拨款资助且专门从事基础信息资源服

务的机构，负责实施基础信息资源的共建与共享，从全局出发，重点规划设计政府部门协同工作的内容和

流程，打破信息资源部门割据、条块分割的局面，解决政务信息资源为部门所有和部门垄断的问题。 

第三，明确新建业务系统共享需求。信息化项目审批机构在审批部门新建业务系统时，必须充分挖掘

新建业务系统对外部的共享需求，对于已经明确的共享需求，特别是需求迫切的共享需求，信息化项目审

批机构必须要求系统建设部门将该共享需求纳入到系统建设中，对于不能将明确的共享需求纳入到系统建

设的项目建设申请，一律不予审批通过。 

(二)杜绝利用信息获利，推动政府信息资源市场化开发服务 

首先杜绝部门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资源交易获利，必须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得进行信息资源有偿开发经

营，凡政府部门或其下属单位利用信息资源进行有偿服务的行为必须坚决杜绝。此外，还应当在政府信息

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第三方信息服务机构参与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服务，对于可商业化服务

的政府信息资源增值服务业务，应由与政府脱钩的企业来做，可通过拍卖等途径将政府信息资源公平地提

供给多家企业，让多家企业来做竞争性服务。 

(三)控制信息共享范围，以业务实际需求推动政府信息共享 

对信息共享要求过分经常是造成推进困难的重要原因，应以业务实际需求推动政府信息共享，以满足

业务办理为导向，合理控制共享内容；以数据更新频率为依据，合理控制共享速度；以保障共享信息安全

为重点，合理控制共享细节，降低共享系统的建设与运行的成本。 

(四)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以政府信息公开带动政府信息共享 



由于容易涉及到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反而会比信息公开工作难做。为了减少工

作阻力，应以信息公开来带动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系统首先要将已公开数据组织好，方便这些数据的使

用。通常应结合信息公开标准要求，顺带组织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工作会比较容易推动，随着信息公开加

快，共享数据库也会丰富完善起来，共享平台使用率也会提高。先将公开内容共享环境做好，很容易见效

益，经验多了，进一步增加内容也就相对容易。 

(五)革新安全保密观念，正确处理信息共享与安全保密的关系 

信息共享系统应当做成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系统。由于国家机密失泄密会对国家利益带来重大损失，所

以要将信息共享系统与涉及国家机密的系统分离开。政府信息共享系统不可避免会遇到不能公开的工作秘

密、企业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政府应当彻底保护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只有做好这些工作，信息共享才

能一帆风顺。工作秘密、企业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与国家秘密不同，可按照保密级别规定来处理信息保密

与安全问题，对信息进行分级管理，按照角色授权共享，而不必受过多的政治干预，这对加快系统建设、

提高服务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六)设立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专项基金，发挥政府资金引导建设作用 

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离不开足够的资金投入，政府是实施电子政务的主体，要成为资金

投入的主体力量。各级政府要设立推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专项资金，资金来源应该纳入本级政府的财政

预算。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工程建设，公共部分的建设资金应由信息化主管部门统一管

理和统筹安排。 

(七)加快标准制度建设，推进技术标准化和管理制度规范化 

应及早推行标准化战略。统一标准是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必

须有统一标准支持，尤其要发挥标准导向作用，确保其技术上协调一致和整体效能的实现。通过标准推

行，能保证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当前，标准建设的重点是解决各地方、各部门相互

独立的业务系统间的互联互通问题，即跨部门数据、业务、系统和网络的整合。 

(八)建立和谐发展环境，清理理顺已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应尽快出台《电子政务法》，把目前涉及电子政务全局发展的问题加以原则规定。对于推进跨部门信

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而言，由于政务信息资源的公共属性，亟需用法律来保障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应迫使新

建和已建的专网业务系统向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内外网上迁移，保障相互之间的网络能够互联互通，信息

数据能传输通畅。同时，亟需通过法律明确在政务信息的采集、发布与储存、共享交换机制、监督机制、

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问题的解决之道。 

(九)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适应业务协同的行政管理体制 

推行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需要我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对政

府职能、组织结构、决策方式、管理行为、运行模式、工作流程等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优化行政结

构，重组政务流程，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来构造更适合信息时代要求的政府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实现

对传统政务的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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